
龙川县 2015 年财政决算报告

一、2015 年财政决算情况

（一）公共财政预算收支决算

2015 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0,859 万元，为年度调整预算的 100.7％，同比增

收 6,416 万元，增长 11.8%。其中，税收收入 40,793 万元，为年度调整预算的 101.2％，同

比增收 5,321 万元，增长 15%；非税收入 20,066 万元，为年度调整预算的 99.7％，同比增

收 1,095 万元，增长 5.8%。

2015 年,全县财政总收入 535,022 万元，同比增收 108,912 万元，增长 25.6%。其中，

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60,859 万元、上级补助收入 425,161 万元、债务转贷收入 7,071 万元、

上年结余收入 36,106 万元、调入资金 5,825 万元。全县财政总支出 535,022 万元，同比增

支 108,803 万元，增长 25.5%。其中，公共财政预算支出 472,821 万元、上解支出 4,030 万

元、债券还本支出 1,645 万元、增设预算周转金-5,000 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19,310

万元、结转下年支出 42,216 万元。

（二）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2015 年，全县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2,195 万元，其中，新型墙体材料专项基金

收入 1,700 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 10,300 万元、彩票公益金收入 195 万元。全县

政府性基金总收入 42,956 万元，其中，本级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 12,195 万元、政府性基金

转移收入 18,621 万元、上年结余收入 12,140 万元；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31,991 万元，

调出资金 5,825 万元，年终结余 5,140 万元。

（三）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决算

2015 年，全县无县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未安排县属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四）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支决算

2015 年，我县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89,764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96.3%；支出 88,885

万元，为年度预算的 106.6%。其中，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16,927 万元，支出 28,124

万元；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收入 16,103 万元，支出 13,834 万元；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收入 10,888 万元，支出 14,375 万元；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收入 43,640 万元，支出 30,840

万元；工伤保险收入 473 万元，支出 429 万元；失业保险收入 868 万元，支出 808 万元；生

育保险收入 865 万元，支出 475 万元。

（五）政府性债务情况

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我县地方政府性债务余额 44,356 万元，远低于我县地方政

府债务限额，对比 2014 年 12 月 31 日余额 55,241 万元，减少 10,885 万元，下降 19.7%。

当年新增政府性债务 7,071 万元，全部为转贷地方政府债券收入，其中，新增地方政府债券

4,910 万元、地方政府存量债务置换债券 2,161 万元；当年政府性债务还本支出 17,956 万

元。

二、2015 年财政工作情况

2015 年，在县委正确领导和县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指导下，我县财政部门积极履行

职责，主动适应新常态、新要求，按照“稳中求进、好中求快”的工作总基调，抢抓收入不

放松，着力优化支出结构，深入开展财政改革，加快财政支出进度，全力保障重点民生实事

和“四大会战”建设资金需求，从而保证了财政收支有序运行，有力支持了县域经济社会振

兴跨越发展，较好完成了县十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既定任务。

（一）认真履行征管职责，依法积聚财力



一是强化收入执行分析，逐月分析财政收入面临形势和存在困难，及时召开财政、

国税、地税等主要经济管理部门联席会议，共同商讨制定组织收入预案，认真落实各项调控

措施。二是强化依法从严征管，积极开展税收专项检查、纳税评估以及随征税费比对，促进

依法征收，应收尽收。三是强化重点税源监控，加强主体税种征管，努力保证收入均衡入库，

当前纳入重点税源监控企业达 96 家，全年创造税收 40,396 万元。四是强化房地产类税收管

理，联合住建、国土等部门动态跟踪房产项目的开工、建设、销售等情况，深入挖掘房地产

类税收，全年直接来源于房地产业税收 15，101 万元。五是强化非税收入管理，不断完善“收

支两条线”和非税管理系统，处置经营好房产、土地等国有资产，全年本级非税收入入库

20,066 万元。

（二）不断优化支出结构，努力保障民生

一是保障财政供养人员工资发放，结合我县自身财力水平，逐步提高津补贴待遇，

全年提高供养人员津补贴支出 2.4 亿元。二是保障“三农”投入，落实各项支农惠农补贴，

拨付农资补贴 3,584 万元、种粮直补 309 万元、良种补贴 881 万元、“双到”扶贫补助 962

万元、农田水利建设 1,453 万元、“两不具备”搬迁安置 2,723 万元。三是保障教育发展投

入,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拨付义务教育公用经费 1.36 亿元、教育创强资金 1 亿元、山区

教师岗位津贴 5,100 万元、中央教育改薄资金 3,018 万元，中小学校园和幼儿园“两相当”

补助 1,291 万元。四是保障社保医疗投入，全力满足底线民生需求，拨付城乡居民医疗资金

36,705 万元、城乡居民养老金 14,213 万元、城乡低保 10,017 万元、抚恤补助 5,520 万元、

五保户补助 2,865 万元、离休干部医疗费 1,412 万元、医疗救助 1,325 万元、八十周岁以上

高龄补贴 1,183 万元、残疾人补贴 2,405 万元、孤儿生活补贴 540 万元。五是加大保障性住

房投入，着力解决低收入群众住房困难，拨付保障性安居工程 2,981 万元、公共租赁住房补

贴 463 万元、农村危房改造工程 7,800 万元。

（三）统筹安排可支配财力，全力保障重点

以项目统揽发展全局，积极筹措资金用于“四大会战”建设，全年本级安排资金超过

3亿元。一是抓好交通公路建设，全力保障重点交通项目，投入西出口至迎宾大道建设 4,021

万元、佗城大江桥改建工程 1,200 万元、登峰路改造工程 993 万元、县城北出口建设 816

万元。二是抓好城市扩容提质，扎实推进“五大板块”建设，投入下穿铁路框架桥建设 4,203

万元、县城污水处理管网建设 3,986 万元、“三院合一”工程 2,089 万元、人民广场地下停

车场工程 720 万元。三是抓好园区扩能增效，做大做强电子电器、空气能、钢结构产业，投

入园区基建工程 7,805 万元。四是抓好旅游产业提升，围绕“千年古县、多彩龙川”形象，

投入佗城、霍山等旅游项目升级资金 341 万元。

（四）落实改革措施，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完善政府预算体系，2015 年起将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

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四本预算全部纳入年初预算范围，并严格执行预决算信息公开制

度。二是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快财政支出进度，2012 年以前结转结余资金一律划归国库

重新统筹使用，严禁将财政资金从零余额账户向实有账户转移，全年盘活财政存量资金

9,785 万元。三是实施财政项目资金报账制和到户到人财政性资金社会化发放，实现财政项

目报账 12.2 亿元、社会化发放 6.3 亿元。四是规范地方性政府债务管理，认真开展逾期债

务清理、存量债务清理甄别和置换债券工作，全年偿还债务 17,956 万元。五是加快财政系

统平台建设，成立了四个专项领导小组，扎实推进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平台建设、基层公共服

务综合平台建设、电子政府采购平台建设和农村财务监管平台建设。六是继续完善部门预算、

国库集中支付、投资评审、政府采购等财政改革。

（五）注重制度构建，提升财政管理水平



一是开展规范化建设年活动，制定了《2015 年龙川县财政局规范化建设年活动实施

方案》，重点实施了《龙川县财政性资金社会化发放管理办法》、《龙川县财政性资金社会

化发放管理办法》，同时组织局机关青年干部深入基层财政所，加快推进财政所“五个规范

化”建设。二是加强经费常态化管理，制定了《龙川县县级机关事业单位会议费管理办法》、

《龙川县机关事业单位差旅费管理规定》、《龙川县干部培训费管理暂行规定》等三个规范

性文件，厉行节约，反对铺张浪费。三是开展涉农资金专项整治，制定了《龙川县涉农资金

专项整治行动实施方案》，按照“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原则，自查自纠 2013 至 2014

年涉农资金 26.95 亿元。四是推进电子政府采购，制定了《龙川县实施广东省电子政府采购

平台工作方案》，现已完成平台建设和培训工作。五是扩大国库集中支付范围，制定了《龙

川县乡镇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改革实施方案》，24 个乡镇于 12 月全部实现国库集中支付。

三、今后工作安排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财政经济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全球经

济将延续疲弱复苏态势，国内投资增速放缓、消费动力不足、实行减税降费，县域人均生产

总值较低、投资拉动不足、园区效益下降、底线民生资金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资金需求较

大等，可以说，完成全年收支任务仍面临较大压力。针对以上存在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我

们将积极采取措施，努力加以解决。

（一）着力促发展，大力培植财源税源

一是做足加法。继续清理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大专项资金整合力度，统筹财力增

加发展投入，支持重点产业、重点企业和重点项目发展。二是落实减法。严格执行国家减税

清费各项政策措施，减轻企业和项目负担，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三是放大乘法。创新财政资

金投入方式，积极采取市场化支持手段，引导金融机构和社会资本加大对县内实体经济和重

点项目的投入，如推广使用 PPP 模式，引导和鼓励民间资本参与公共服务领域项目投资。四

是抓好除法。落实调结构的各项政策措施，根据国家产业发展政策和财政扶持政策要求，有

针对性地做好项目谋划、包装和申报，积极争取上级财政政策和专项资金扶持，淘汰落后产

能，推动全县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

（二）着力强征管，做强做实财政收入

一是科学合理计划。将全年收入预期目标合理分解到各征收单位和各月、各季，抓

好收入均衡入库。进一步加强收入管理考核，突出收入质量和均衡入库考评，增强各级各部

门抓收入和协税护税的积极性、责任性。二是创新方式。加强收入预测和预算执行分析，科

学应对各项政策性增收减收因素，做到依法征收、应收尽收。进一步完善综合治税信息平台，

强化税收保障措施，加强税收源头控管，提高税收征管的精准性。推进非税收入数据信息化

建设，扩大收缴结算电子化范围，提升非税收入征缴效率。三是挖掘潜力。继续清理规范税

费优惠政策执行情况，开展税收征管薄弱环节和重点领域专项税务稽查，加强欠税清缴和零

散税收征缴，充分挖掘税收增长潜力，不断提高税收比重。

（三）着力强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一是优化结构。安排资金始终坚持民生优先，不折不扣落实中央和省、市各项民生

投入政策，切实保障各项底线民生支出需求。大力清理压减一般性工作经费，集中财力增加

对重点领域、薄弱环节和困难群体的投入，全力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建立完善项

目支出和基本支出定额标准，优化资产配置和支出安排结构，确保资金用在刀刃上。二是加

快进度。开辟资金拨付“绿色通道”，对预算安排的建设资金、工资等基本支出，按进度及

时拨付。对上级下达的专项资金，按照依法合规的要求，确保资金安全前提下，迅速落实到

具体使用单位和项目，打通资金落实的“最后一公里”。三是规范管理。清理取消预算单位

基本账户以外的实有资金账户，健全国库集中支付单一账户体系。进一步完善国库管理、投

资评审、政府采购等方面的制度，积极构建安全高效的财政资金管理机制。



（四）着力推改革，完善财政运行体制

一是加强统筹。强化全口径预算管理，加大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

一般公共预算的统筹力度，增加公共预算可用财力;探索社保基金的多元化投资和运营管理，

适当安排资金补充社保基金，确保在收支平衡的基础上实现基金结余的保值增值和可持续运

行。二是推进公开。除涉密信息外，全面公开财政“四本”预决算、部门预决算、“三公”

经费预决算和专项资金分配，探索将政府性债务、重大资产处置、政府采购、绩效评价、非

税收入目录清单等财政信息向社会公开，提高财政透明度。三是提高绩效。全面推进预算绩

效管理，积极引入第三方绩效评价，逐步将绩效管理覆盖各预算单位和所有财政资金，将评

价结果作为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选取县委办、司法局、财政局等三个预算单位开展零基预

算试点改革。四是防控风险。加强债务管理，完善债务风险预警及化解机制，强化政府性债

务举债融资行为和 PPP 项目运营的财政监督，防控财政风险。加强财政监督，通过开展预算

安排审查、预算执行监督、预算绩效评价、财政投资评审、财务会计检查等多环节监管，把

财政监督嵌入财政资金运行的全过程。加强财政内部控制，切实管控好财政资金运行流程和

关键节点，确保资金安全高效使用和财政干部廉洁行政。


